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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私立學校法97年修正精神(私校法第51條第一項)

原則：政府監督↓ → 學校自治↑

建立

內部控制及

內部稽核制度

實施自我監督

董事會

自主權增加

設置監察人 自我評估



非營利事業<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
或團體>之治理機制2



第6頁

不能

有圖利行為

法人董監事不得假借職務之便，而為圖

利行為；若有利益衝突者，應自行迴

避。所謂利益衝突是指董事或監察人得

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

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之情形。

非營利事業<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之治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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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事業的本質以公益為目的

免稅優惠

無人

可以分配盈餘

與賸餘財產

捐款(贈)人
放棄對捐款

(贈、如不動產)
的所有權

非營利事業<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之治理機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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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

分配賸餘

同時，財團法人不得為保證人、限制對個

別團體或個人為逾一定比率之奬助或捐

贈，並禁止分配剩餘行為。財團法人係以

公益為目的，為防止假公益之名而圖私利

之弊或為逃漏稅，明定禁止其為分配賸餘

之行為。又違反本規定之分配賸餘行為，

屬違反律禁止之規定，該行為依民法第71
規定為無效。而違反此項規定者，行政罰

為處行為人新臺幣1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

罰鍰。

(摘錄自財團法人法草案)

非營利事業<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之治理機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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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運用

的安全性

財團法人財產之運用方法：

一、 存放金融機構。

二、 購買公債、國庫券、中央銀行儲蓄 券、

金融債券、可轉讓之銀行定期存單、

銀行承兌匯票、銀行或票券金融公司

保證發行之商業本票。

三、 購置業務所需之動產及不動產。

四、 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購買公開發行

之有擔保公司債、國內證券投資信託

公司發行之固定收益型之受益憑證。

五、 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所為其他有助於

增加財源之投資；其項目及額度，由

主管機關定之。

非營利事業<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之治理機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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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資訊公開

與財務透明

強化資訊公開，財團法人應建立會

計、內控及稽核制度。又財產總額或

年度收入達一定金額以上者，其財務

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非營利事業<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之治理機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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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董事會

獨立性與專業性

財團法人之董事相互間有配偶或

三親等內親屬之關係者，不得超

過其總人數三分之一；民間捐助

之財團法人董事，其總人數五分

之一以上應具有與設立目的相關

之專長或工作經驗。而監察人相

互間、監察人與董事間，不得有

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關係。

非營利事業<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之治理機制(續)



學校法人及學校治理之宏觀策略思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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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治理

高

中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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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法人及學校治理之宏觀策略思維



學校法人及
學校所設學校內部控制法規遵循4



第15頁

法規遵循
建立內部控制架構及內部稽核<執行有效>之執行

內控建議 改進確保內控制度持續有效

訂定書面
內部控制度

(書面設計有效)

學校法人

學 校

人事事項、財務事項、
董事會及監察人運作

人事事項－教職員工、財務
事項、營運事項、關係人交易

訂定稽核辦法

擬定稽核計畫

擬核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
(控制點係屬有效)

依據風險評估結果

1. 招生循環
2. 入學至畢業循環
3. 教學作業循環
4. 學生輔導循環
5. 人事管理循環
6. 採購及付款循環
7. 不動產、建築物及設備循環
8. 融資循環
9. 投資循環
10.資訊管理循環

包含訂定管理規章及
設計作業程序及內部控制點



整體架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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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目標類型：營運、報導、遵循-以欄 為代表。

►個體之要組織架構以第三維度為代表
► 營運之效果及效率，包括辦學成效及保障資產安全等目標。
► 報導之可靠性、及時性及透明性，其所稱之報導，包括內部及外部

財務報導及非財務報導。
► 相關法令之遵循。

u內控制度應由學校法人及學校分別自行訂定，經學校法人董事會議通過
後實施。
► 本於私校自主原則及考量學校內控制度調整之時效性，無須報送教

育主管機關核定。(私校內控辦法§2)
► 學校法人、學校、學校之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

應定期檢討及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私校內控辦法§22)

►五大要素以列為代表。
(106.5.12辦法修正後新增)

風 險 評 估

控 制 環 境

控 制 作 業

資 訊 與 溝 通

監 督 作 業

COSO內部控制整合架構



內部控制制度組成之五大要素6



第19頁

五大要素《辦法第三條》

(一) 控制環境 ：組織文化、誠信與道德價值內控認知

(內部控制為所有人員責任並非稽核人員專屬工作)

(二) 風險評估 ：辨認、分析與管理風險

(三) 控制活動 ：政策、規章制度、SOP

(四) 資訊與溝通：業務、財務資訊揭露與傳達

(五) 監 督 ：相關承辦人、主管或稽核人員之內部稽核

內部控制制度組成之五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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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控制環境

影響控制環境之因素：

1. 所有員工之操守(含價值觀)及能力

2. 行政主管之管理哲學與經營風格

3. 組織部門劃分與分工

4. 聘僱與訓練員工，和指派權責之方式

5. 校長及監察人之關注及指導

內部控制制度組成之五大要素(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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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控制作業(控制點有效、風險控制在可接受的範圍)
1. 控制活動亦稱控制作業、控制政策及程序，是幫助校長確保其

政策規章制度已被執行的活動(控制點有效、風險控制在可接受
的範圍) 。

2. 員工執行學校所定政策規章制度，就是在進行營運活動
(operating activities)，因此，控制作業本身不是營運活動，而是
確保營運活動會被落實執行的活動。

3. 典型的控制作業，則有：事前的核准或授權、事後的驗證或覆
核、調節、在定期盤點後再與記錄相核對、職能分工、接觸控制
(亦稱存取控制)、拿實際的結果與計畫、預算或前期績效相比
較等。

4. 控制作業的目標，可以是保障資產實體的安全、保證資訊之正
確，或提昇績效，因此，控制作業亦可按這些目標再加分類。

內部控制制度組成之五大要素(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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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訊與溝通

1. 資訊指資訊的產生，溝通指資訊的傳遞。資訊因學校辨認、衡量、
處理及報導而產生；惟與學校攸關，作決策時須用之資訊，亦
包括與他校(如本校競爭對手)之資訊。這些資訊，可與學校的
營 運、財務報導或遵循法令等目標有關，可為財務資訊或非財
務資訊，可供規劃、監督等所需。

2. 溝通，則指把前者資訊適時告知資訊需求者，或讓其適時取得
資訊。至於資訊需求者，包括學校內部的教職員工，以及外部
的各種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 。

(四) 監督

1. 所謂監督，係指自行檢查內部控制制度品質之過程(有效、及時
及確實)。因屬檢查品質，故本要素的本質，是在評估。

內部控制制度組成之五大要素(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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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估的對象，包括：

(1) 控制環境是否良好。

(2) 風險評估是否正確、及時與確實。

(3) 控制作業的設計是否適當、執行是否確實。

(4) 資訊及溝通系統是否良好。

3. 例行性(持續性)監督：係指營運過程中之例行監督，非由負責營
運活動的人自己進行(主管)，因此強調其持續不斷監督。

4. 自行評估：由相關單位依職責分工、評估各組成要素運作之有
效程度。

5. 稽核評估：由內部稽核人員以各觀公正之立場，協助檢核內部
控制實施狀況，並適時提供改善建議；發現內部控制制度缺失
時，應向適當層級之主管階層、董事會及監察人報告。

內部控制制度組成之五大要素(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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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內部和外部因素
以辨識學校層級及
流程層級之所有風險

估計已辨識風險的
重大性

包括附屬作業組織
營運單位和職能層級

決定如何回應風險

包含適當層級的
管理階層參與

辨識及分析風險

風險評估
例如少子化之影響財務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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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辨識

風險管理方法論

校務發展策略與目標

宗旨
►永續經營及發展協助章程所載之創設目的

(如培養專技人才)

策略
► 營造良好之授教環境包含優良師資、完善教

學建物及設備等

目標

►落實學校宗旨目標
►精進組織績效
►卓越教學深化特色
►提升學生就業力
►拓展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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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辨識
類別 校務相關風險事例

決策層面
► 學生人數減少
► 政府補助減縮

營運層面

► 核驗入學學歷有誤時未依辦法處理
► 就學貸款業務未依就學貸款流程步驟辦理
► 預算報表未經校務會議及董事通過，並依規定期間內提

報教育部備查
► 請購項目未與核定之預算相符
► 教師學術研究獎勵金未依學術研究獎勵辦法核發
► 未依改進教學成效辦法輔導教學評鑑不佳之教師
► 未全面檢視各單位之量質化關鍵績效指標及經費執行率
► 利用當年度獎補助經費購買次年度之財物

財務層面
► 經常門現金短絀
► 現金及銀行存存款比例降低
► 人事成本佔收入比例提高

法律遵循層面 ► 融資：需考慮償債能力及需符合依私校法之規定

風險管理方法論(續)



第27頁

私校內控制度

應由學校法人及學校

分別自行訂定

六、私校內控制度立法程序與更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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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
(學年度)

臺閩地區
6歲 7歲

低推計 中推計 低推計 中推計

90 325,005 325,005 323,042 323,042
91 323,047 323,047 324,916 324,916
92 323,603 323,603 322,764 322,764
93 267,593 267,593 323,482 323,482
94 283,032 283,032 267,532 267,532
95 306,404 306,404 282,866 282,866
96 257,225 257,225 306,146 306,146
97 246,490 246,490 257,027 257,027
98 227,730 227,730 246,345 246,345
99 218,802 218,802 227,587 227,587

100 208,625 208,625 218,674 218,674
101 207,271 207,271 208,577 208,577
102 206,510 206,510 207,224 207,224
103 199,875 199,875 206,463 206,463
104 196,126 196,126 199,830 199,830
105 170,359 170,359 196,082 196,082
106 198,117 198,117 170,319 170,319
107 228,317 233,067 198,073 198,073
108 197,369 204,841 228,270 233,019
109 187,080 196,224 197,326 204,797
110 186,295 192,239 187,039 196,182
111 177,063 192,364 186,254 192,198
112 170,292 191,530 177,024 192,323
113 170,058 191,170 170,254 191,489
114 169,889 190,555 170,020 191,129

歷年高級中等學校校數變動情形
(資料來源：教育部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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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 私立

合計 (高中) (高職) 合計 (高中) (高職)
84學年 195 99 96 214 107 107
85學年 206 108 98 215 109 106
86學年 217 118 99 215 110 105
87學年 227 128 99 216 114 102
88學年 236 139 97 216 114 102
89學年 247 152 95 218 125 93
90學年 257 162 95 216 133 83
91學年 261 166 95 211 136 75
92學年 264 171 93 208 137 71
93學年 267 174 93 206 138 68
94學年 270 177 93 201 137 64
95學年 270 178 92 204 140 64
96學年 271 179 92 205 141 64
97學年 272 180 92 205 141 64
98學年 277 185 92 209 145 64
99學年 282 190 92 209 145 64
100學年 283 191 92 208 145 63
101學年 286 194 92 209 146 63

台閩地區適齡兒童入學人數實際與預測值彙整表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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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齡兒童入學人口暨國小學生數實際統計及預估一覽表

年度 出生人口數 小學入學學年度
實際預估適齡兒童
入學一年級人數

國中入學學年度
實際與預估國中
一年級入學人數

80 321,932 86 321,506 92 317,936
83 322,938 89 319,862 95 316,398
85 325,545 91 324,038 97 319,631
86 362,002 92 320,743 98 317,762
87 271,450 93 320,058 99 317,038
88 283,661 94 320,715 100 318,239
89 305,312 95 315,989 101 313,407
90 260,354 96 289,782 102 287,400
91 247,530 97 272,482 103 270,342
92 227,070 98 286,122 104 283,990
93 216,419 99 275,352 105 273,054
94 205,854 100 242,656 106 240,552
95 204,459 101 230,495 107 228,496
96 204,414 102 215,683 108 213,811
97 198,733 103 209,622 109 207,805
98 191,310 104 202,501 110 200,743
99 105 199,825 111 198,091

100 106 199,073 112 197,344

資料來源：監察院報告，字號0990800119

適齡兒童入學人口暨國小學生數實際統計及
預估一覽表



學校法人內部控制事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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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人人事業務之內控事項

(一) 專任董事、專任監察人之選聘及解聘。

(二) 校長選聘及解聘。

(三) 學校法人行政人員之聘僱、敘薪、出勤、差假、訓練進修、考核
獎懲、待遇、福利、保險、退休、資遣及撫卹。

(私校內控辦法§4)

二、 法人財務業務之內控事項

(一) 董事、監察人之報酬、出席費及交通費之支給。

(二) 公債及短期票券之購買、動產購置及其他投資事項。

(三) 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購置或出租

(四) 募款、收受捐贈、借款、資本租賃之決策、執行及記錄。

(五) 負債承諾與或有事項之管理及記錄。

(私校內控辦法§5)

學校法人內部控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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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人董事會及監察人運作營運業務之內控事項

(一) 董事長、董事候選人之提名、資格審查、改選與補選、會議通知、
會議召開、開票及決議。

(二) 監察人候選人之提名、資格審查、改選及補選。

(三) 行使捐助章程所列董事會職權事項。

(四) 學校法人變更登記。

(五) 學校投資有價證券、購置動產、設立附屬機構、辦理相關事業及
其他投資事項之審議。

(六) 學校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購置或出租之審議。

(七) 學校借款、資本租賃及累積盈餘流用事項之審議。

(八) 學校法人及學校預算、決算之審議。

(九) 其他經董事會會議決議應訂定之董事會及監察人運作事項。

(私校內控辦法§6)

學校法人內部控制事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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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得設內部控制委員會，辦理下列事項：

一、 審視各項業務之風險性及重要性，並確保其合宜性。

二、 檢討強化內部控制作業。

三、 研訂內部控制作業。

► 前項內部控制委員會，學校得指定其幕僚作業單位，協調跨單位運作事
宜，並由校長或其指定之適當人員擔任召集人。

► 學校於設計或執行內部控制制度，應與內部稽核之監督查核功能，於組
織設置上為合理劃分。

(私校內控辦法§7)

學校法人內部控制事項(續)



學校內部控制事項及十大循環控制作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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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人事業務之內控事項

(一) 聘僱、敘薪、待遇、福利、保險、退休、資遣及撫卹。

(二) 出勤、差假、訓練、進修、研究、考核及獎懲。

(私校內控辦法§8)
二、學校財務業務之內控事項

(一) 投資有價證券與其他投資之決策、買賣、保管及記錄。
(二) 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購置或出租。動產之購置及附屬機構之設

立、相關事業之辦理。
(三) 募款、收受捐贈、借款、資本租賃之決策、執行及記錄。
(四) 資本租賃之決策、執行及記錄。
(五) 負債承諾與或有事項之管理記錄。
(六) 獎補助款之收支、管理、執行及記錄。
(七) 代收款項與其他收支之審核、收支、管理及記錄。
(八) 預算與決算之編製及管理，財務與非財務資訊之揭露。
(九) 印鑑使用之管理。
(十) 財產之管理。 (私校內控辦法§9)

學校內部控制事項及十大循環控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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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業務之內控事項

(一) 教學事項。

(二) 學生事項。

(三) 總務事項。

(四) 研究發展事項。

(五) 產學合作事項。

(六) 國際交流及合作事項。

(七) 資訊處理事項。

(八) 其他學校營運事項。

前項第四款至第七款所列事項，學校若無相關事項者，免定之。

(私校內控辦法§10)

學校內部控制事項及十大循環控制作業(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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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關係人交易之內控事項

(一) 學校應就關係人交易，訂定作業程序、內部控制點及稽核作業規範。

(二) 關係人交易指學校法人或學校與下列自然人或法人間之買賣、租
賃、資金借入行為：

1. 董事、監察人或校長。

2. 董事、監察人或校長之配偶。

3. 董事、監察人或校長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4. 由學校法人董事、監察人所擔任董(理)事長之法人。

5. 其董(理)事、監察人(監事)與學校法人董事有二分之一以上相同
之法人。

(私校內控辦法§11)

學校內部控制事項及十大循環控制作業(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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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循環控制作業：學校得根據其功能、屬性、發展目標及特性，訂定下
列縱向及橫向連結之循環控制作業

(一) 招生循環：包括招生策略、策略聯盟、入學管道分析、試務與宣
導之政策及程序。

(二) 入學至畢業循環：包括註冊、學籍及成績管理、獎懲、獎助學金、
休退學、畢業等之政策及程序。

(三) 教學作業循環：包括修業規定、排課、開課、選課、實習、學分
抵免等之政策及程序。

(四) 學生輔導循環：包括學生之課外活動、社團、賃居、生活、課業、
升學、就業、三級輔導與申訴處理等之政策及程序。

(五) 人事管理循環：包括教職員工之招聘僱、報到、敘薪、待遇、福
利、保險、退休、資遣及撫卹、職務輪調、出勤差假、訓練、進修
、考核、獎懲、薪資計算、支付與調薪等之政策及程序。

(六) 採購及付款循環：包括供應商管理、請購、招標、比議價、訂購、預
支、交貨、驗收、付款與財產保管等之政策及程序。

學校內部控制事項及十大循環控制作業(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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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不動產、建築物及設備循環：包括不動產、建築物及設備之發包
、營建管理、取得、財產登錄、盤點、使用維護與報廢處分等之
政策及程序。

(八) 融資循環：包括借款、還款、租賃等資金融通事項之授權、執行
與記錄等之政策及程序。

(九) 投資循環：包括投資有價證券(股票、基金、債券等金融商品)、附
屬機構、衍生企業及其他投資決策之授權、執行與記錄等之政策
及程序。

(十) 資訊管理循環：包括資訊取得、資料輸入、資料存取、檔案管理
、個人資料保護、資通安全、資安檢查等之政策及程序。

學校得依實際運作需要，自行調整必要之循環控制作業。

(私校內控辦法§12)

學校內部控制事項及十大循環控制作業(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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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業程序－規劃

1. 教務處招生組依教育部核定之所、系、班級數加入各種招生入學管道。

2. 本校辦理各學制招生，特組成招生委員會擬定招生簡章辦理招生事宜。
屬聯合登記分發(聯招)入學則依聯合招生總會規定辦理。

3. 各系訂定各項招生名額及入學條件，由招生組彙整，再提報至本校或
各招生委員會。

4. 本校加入聯合登記分發時，由聯合登記分發總會以電腦分發並公告榜
單或以現場登記分發方式分發學生至本校。

5. 本校加入聯合甄選入學招生時，由總會受理學生報名，並將報名資料
轉交各招生委員學校辦理甄選；本校依總會轉交之報名學生資料進行
甄選及成績計算、排序，並召開招生委員會議定最低登記分發標準，
報名學生依本校寄發之通知單至本校辦理現場之登記分發。

學校內部控制事項及十大循環控制作業
內部控制實例－招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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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發或放榜後，依榜單資料通知學生報到、註冊事宜。

7. 考生如對招生事宜有任何疑義或糾紛，應於分發或放榜後，依招生委
員會規定的時間內，向招生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覆，逾時不受理。招生
委員會受理後應於規定的時間內正式答覆，必要時應組成專案小組公
正調查處理，並告知申覆人行政救濟程序。

(二) 控制重點－控制

1. 學生招考入學是否符合各管道規定辦理。

2. 分發或放榜後，是否依榜單資料通知學生報到、註冊事宜。

3. 遇招生糾紛是否依招生委員會規定的時間辦理。

學校內部控制事項及十大循環控制作業
內部控制實例－招生作業(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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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業程序－規劃

(1) 出納收到現金(如捐款、其他收入)是否立即開立收據(收據係連續編號)。
(2) 出納組應將當天收到的現金或票據於當天銀行下班或次日十點前存入

銀行為原則。

(3) 出納組於代收票據入帳後，在代收票據簿填上兌現日期，如有逾期未
兌票據，應瞭解原因；退票亦應記明。

(4) 校外寄來款項(支票)，由學校收發室登錄後送出納組簽收，未解存銀行
前，應有妥善保管並分工控制(管錢、不管帳)。

2. 控制重點－控制

(1) 開立收據號碼是否連續、金額與存入銀行之金額核對無誤。

(2) 每月底會計室整理之「應收票據明細表」應與票據保管人之票據記錄
是否相符。

(3) 票據兌現日是否與預估兌現日一致，若差異太大應查明原因。

(4) 按月編製銀行存款調節表並送會計審核。

學校內部控制事項及十大循環控制作業
內部控制實例－現金及票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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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內部控制事項及十大循環控制作業
私校內部控制選擇控制點應注意之原則

就標準作業程序中挑選

1. 錯誤機率：依據以往經驗，容易出現錯誤之處。

2. 嚴重程度：依據風險評估結果，該項錯誤容易造成學校嚴重損失，
如造成學校聲譽受損、獎補助款扣減、招生名額扣減、
財產(含銀行存款、有價證券或現金)損失。

3. 焦點管理：涉及數量、金額、日期、人名、地點部分應列為控制點。

4. 決策點控制：標準作業程序中出現決策點(是、否部分)，應特別注意
有無符合判斷準則。(核決權限)



內部稽核事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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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部稽核定義

(一)組織內獨立查核評估內部控制、財務及其他營運活動的執行效率及
效果的活動，亦即組織內設置之單位，負責檢查業務與財務部門各
項作業活動有無遵循法令規章、有無浪費資源、有無達成營運目標
(控制點是否有效)。

(二)執行內部稽核工作之人員為內部稽核人員，有如組織機構之之糾察
隊、啄木鳥，找出異常與脫軌之處，扮演重要但不討好之角色。

二、內部稽核與內部審核之差異

(一)內部稽核：由內部稽核人員執行之，主要是針對內部控制要素中的
監督項目加以個別檢核與評估，由依風險評估擬定計畫、測試各作
業控 制點是否有效被執行。

(二)內部審核：由會計人員執行之，內部審核包含事前審核及事後複核，
著重在財務收支之控管，原始與會計憑證、帳簿報表之複核及財務
面工作績效之查核，範圍則及於計畫、預算之執行與控制、現金及
其他財物處理程序及成本之審核等。

內部稽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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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部稽核之隸屬與目的
學校法人及學校應實施內部稽核，協助董事會、校長
1. 檢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程度。
2. 衡量學校法人及學校營運之效果及效率。
3. 適時提供改進建議，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為目的。

(私校內控辦法§13)
四、學校法人及學校應分別訂定內部稽核實施辦法，並至少包括下列項目：

1. 內部稽核之實施目的。
2. 內部稽核之定位、組成、職權及責任。
3. 釐定稽核項目、時間、程序及執行方式。

(私校內控辦法§14)
五、法人稽核人員之設置

1. 學校法人應置專職或兼職稽核人員。
2. 或指派學校稽核人員兼任。
3.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委任非辦理學校法人或學校該年度財務簽證之會

計師，執行內部稽核業務。

(私校內控辦法§15)

內部稽核事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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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校稽核人員之設置

1. 學校年度總收入在新臺幣二十億元以上，且學生人數在二萬人以上
者，應依學校規模、校務情況及管理需要，配置隸屬於校長之專任稽
核人員一人至數人，執行內部稽核業務；必要時，得設專責稽核單位，
並置稽核主管一人。

2. 學校年度總收入未達新臺幣二十億元或學生人數未達二萬人者，得準
用前項規定。

3. 或置隸屬於校長之兼任稽核人員。

4. 或委任非辦理學校法人或學校該年度財務簽證之會計師，執行內部稽
核業務。

(私校內控辦法§15)

內部稽核事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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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稽核人員之職責

學校法人及學校之稽核人員或委任之會計師，應依規定對學校法人及學
校內部控制進行稽核，以衡量學校法人及學校對現行人 事、財務與營
運所定政策、作業程序之有效性及遵循程度，並不得牴觸會計職掌；其
職權如下：

1. 學校法人及學校之人事活動、財務活動、業務活動、教學事務活動、
學生事務活動、總務活動、研究發展活動及資訊處理活動之事後查核。

2. 現金出納處理之事後查核。

3. 學校現金、銀行存款及有價證券之盤點。

4. 財務上增進效率與減少不經濟支出之查核及建議。

5. 學校法人及學校之專案稽核事項。

(私校內控辦法§16)

內部稽核事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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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稽核計畫

學校法人及學校稽核人員應依風險評估結果，擬訂稽核計畫，據以稽核
學校法人及學校之內部控制。學校法人稽核計畫應經董事會議通過，學
校稽核計畫應經校長核定；修正時，亦同。 (私校內控辦法§17)

九、法人稽核報告之陳核及處理程序

1. 法人稽核人員或委任之會計師應將學校法人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送董
事會會議，並將副本交付各監察人查閱。

2. 但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學校法人或學校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
作成稽核報告，提請董事會改善，並通知各監察人。 (私校內控辦法§18)

十、學校稽核報告之陳核及處理程序

1. 學校稽核人員或委任之會計師應將學校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送校長核
閱；並將副本交付各監察人查閱。

2. 但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對學校法人或學校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
立即作成稽核報告陳送校長核閱，校長接獲報告後，應立即送董事會，
並將副本交付各監察人查閱。 (私校內控辦法§19)

內部稽核事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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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稽核計畫

監察人接獲學校法人或學校稽核報告，對學校法人或學校重大違規
情事，或對學校法人或學校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於接獲報告後
十日內函報學校法人及學校主管機關。

(私校內控辦法§19)
十二、 稽核人員文件調閱權

學校法人及學校之稽核人員或委任會計師稽核時，得請學校法人行
政人員或學校各單位，提供相關帳冊、憑證、文件及其他稽核所需
之資料。

(私校內控辦法§20)

內部稽核事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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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施內部控制之要件

內部控制制度為整合公司內各項管理活動而成，其實施之成敗，視下列
各因素之配合：

(一)合理之組織架構與權責劃分。

(二)最高主管之重視與支持。

(三)健全可行之會計制度。

(四)高度熱誠敬業與訓練成熟之員工與主管。

(五)健全之內部稽核功能(稽核人員) 。

二、建置內部控制制度權責單位

(一)營利社團法人：由經理人設計，董事會通過。

(二)一般財團法人：法人執行機關之董事長及董事會。

(三)學校財團法人：法人及學校設計，董事會議通過。

(四)國立學校：校長(秘書室)設計，校務會議通過。

(五)政府機關：研究發展處或秘書室。

內部稽核事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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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部控制制度之訂定與實施程序

(一)訂定各單位業務之標準作業程序。

(二)成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作業小組。

(三)選定各項作業中應把握的控制重點。

(四)設計內部控制應用之表單、報告格式、自評表。

(五)頒布內部控制制度(書面)並定期舉辦研討會與修正。

(六)對制度內容及執行績效按期追蹤檢討。根據檢討結果，對於交易與
作業循環之程序作必要之補充修正。

四、內部稽核十大步驟

(一) 稽核對象會議，指派稽核人員處理專案。

(二)通知受稽核單位與稽核事項。

(三)稽核人員針對專案研擬稽核計畫。

(四)專案調查，除合法性外也需注意效率與浪費。

(五)上承校長授權，請承辦人員提供必要資料。

內部稽核事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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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內部稽核十大步驟

(六)蒐集資料與報告初稿送各行政主管及校長。

(七)疑問請受核單位答覆，並要求出席結案會議。

(八)結案會議(行政會議) 。
(九)正式報告送各單位。

(十)改善狀況追蹤。

五、稽核人員行使職權可能的限制與顧慮

(一)校長是否支持稽核人員。

(二)管理當局舞弊不易於稽核中察覺(但可減少舞弊之機會) 。
(三)業務稽核易有外行領導內行之質疑。

(四)稽核人員人際關係與升遷壓力。

內部稽核事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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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私立學校為公益法人，並非個人財產，其資源之
使用應符合學校創設目的，營運與財務運作之制
度化與否關係著學校之未來競爭與發展，學校的
每位董事、 監察人、行政主管與教職員均應有此
認知。

2. 並認清內部稽核是警鈴而非特定派系之暗樁，各
級主管及承辦人應積極協助，方能在未來競爭激
烈之教育環境中永續發展。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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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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